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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、號 :

係存年限 :

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

地址: 11008臺北市市府路 l 號南區 2-tt

承辦人:建吉

電話: 1 999 ( 外縣市的一27208889 )轉85 1 7

傳真: 02- 27595769 
電子信箱 : bm3278@ma i 1. taipei . gov. tw 

受文者: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06年9 月 4 日

發文字號 :北市都援建字第 10650580400號

述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:

附件:如主告 ( 50580400AOO A1'此1Il. pd f) 

主話 : 函轉本府釋示有關依「大稻士呈歷史風貌特定專用區容積移

轉作業要點」規定領有容積移轉許可證明，並已領有建築

執照之接收基地計畫拆除重建，該基地之允建容積疑義一

案，請查照轉知貴會會員 。

言兌明 : 

一 、依本府 1 06年8 月 21 日府授都新字第 1 063 1 793800號函辦理

。

二、 本案納入本局 1 06年臺北市建管法令函釋彙編第05 1 號，目

錄第 一組編號第 033號 。

三 、網路網址: www.dba.tcg. goV.tw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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